
烟台市芝罘区养正小学实践活动安全管理

制度 

综合实践活动是一门非学科综合性体验课程，它具有实

践性、开放性、生成性等特点，并且学生在开展活动中，不

拘限于学校，不拘限于课堂，课外活动、自主活动所占比重

大，突发事件多，加之家庭和教师的过多保护，使学生面对

具体问题时显得束手无策,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

保护能力，容易在实践过程中受到伤害。同时外出调查采访

存在不安全因素，经常影响着活动的顺利进行。学生能否安

全开展活动是确保综合实践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，为了确保

学生活动中的安全，特制订养正小学学生综合实践活动安全

保障制度。 

一、 自我保护制度 

 首先，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，增强自我保护能力。 

 ①对入学新生要开展《牢记安全，自我保护》等实践活

动,让学生活动中了解安全事故发生种类常见安全事故发生

的原因，常见事故发生的预防，常见事故发生急救，增强学

生对安全事故的预防和保护能力。  

②建立小组活动安全保障机制。强调每个活动小组必须

要安排名安全员 ,并且在每次活动前小组成员 必须商讨此

活动会出现的意外情况，并做出预案 ;在活动中，强调活动



小组中各成员不要擅自行动，必须结伴而行，要脱离本小组

集体活动，必须向小组长和安全员报告其活动地点、时间、

范围及联系方式，小组活动脱离本班活动必须向班主任或指

导教师报告其活动的大致范围及联系方式等等确保学生活

动中出现意外情况能及时反馈、及时救援、将学生安全事故

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。 

二、 安全预案制度  

指导教师在设计活动指导方案时，必须对学生活动中可

能出现安全事故作出预案，预案的内容应包括可能出现的事

故种类,造成该事故的主要原因，出现该事故后应当怎样处

理等。培训小组长和安全员如何应对突发事件，尤其对外伤

出血伤口的处理、溺水触电中暑休克的处理、人工呼吸方法

等要加强培训，以增强小组长和安全员对偶发事件的处理能

力。并在每次活动前活动组织者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，做

到四讲清:即要讲清活动安全的重要性、要讲清学生在活动

中安全应注意什么、要讲清出现意外时与谁联系怎么联系、

要讲清出现意外情况后怎么急救等等。 

三、 活动陪同制度  

每次涉外大型活动，必须由班主任或指导教师陪同学生

活动，每次外出活动尽量要求有条件的家长陪同学生参与活

动，每次课外的大型活动，教师要联系一些社会力量 (例如

当地派出所，当地镇的村干部或热心公益活动的同志)随同



学生参与活动，增强对学生的安全保护。 

四、 事故响应制度  

发生意外事故，按以下方面处置:  

1、第一时间报告:事故发生后，第一时间报告领导;第一

时间报告当事人的监护人。  

2、第一时间救护:事故发生后，第一时间采取应急救护

措施，及时通知警方或医院急救。  

3、现场取证:事故发生后，保护必要的现场，调查访问

现场证人，笔录取证。  


